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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青人社字〔2020〕20 号

关于保障企业劳动用工助力复工复产
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

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和经济

发展“两手抓”的部署要求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劳动

用工保障工作，助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，根据《山东省新型冠状病

毒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关于印发<关于加快全省

企业和项目建设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第 3 号）有关精

神，现就保障企业劳动用工助力复工复产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摸清、动态掌握“四上”企业用工需求。

1.成立工作专班。市、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成

立由就业、社保、人才、职业培训、劳动维权等部门组成的“四上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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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劳动用工工作专班，全力保障辖区内“四上”企业劳动用工人

才招聘等需求。各区（市）要将工作专班组成名单，于 2020 年 2

月 21 日（周五）下午 4：00 前通过金宏网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。

2.抓紧调查摸排。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统

计部门提供的“四上”企业名录，加强工作力量，依托工作专班，

抓紧与当地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商

务局、文化和旅游局对接，掌握辖区内“四上”企业复工、员工返

岗、用工需求信息以及企业反映的困难和问题等情况。各区（市）

须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 17：00 前，对辖区内“四上”企业全部摸

排一遍，并将摸排情况通过青岛就业网即时录入市“四上”企业用

工平台。

3.协调解决困难问题。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调

查摸排过程中，对“四上”企业提出的劳动用工方面的困难和问题，

要及时帮助企业解决。对涉及市级层面协调解决的，区（市）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主要负责人同意并签字后，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就业促进与失业保险处汇总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统一协调

解决。

4.建立督导联络员制度。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建立督导联

络员制度，为每个区（市）安排 1 名处级干部或业务骨干作为督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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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络员，每个区（市）也要安排 1 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级领

导干部作为联络员。市局督导联络员负责督导、指导区（市）全力

推进“四上”企业摸排工作，协调解决区（市）在服务“四上”企

业劳动用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5.建立每日通报制度。对各区（市）“四上”企业摸排数、员

工返岗、用工需求信息等情况，由市就业服务中心通过就业信息系

统提取数据，核实汇总后报送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领导同意

后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进行每日通报。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结

束后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对各区（市）“四上”企业摸排情

况、用工需求对接情况、员工返岗情况等进行汇总、排名，有关情

况纳入 2020 年度就业创业责任目标考核体系。

二、举办网络专场招聘。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

对辖区内有招用员工需求的企业进行调查摸排，指导企业将招聘信

息通过青岛就业网、青岛人才网、青岛微就业公众号实时进行发布，

宣传发动失业人员、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积极参加网

络招聘洽谈活动。2020 年 6 月底以前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

将在全市组织春风行动、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季专项活动，各区

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辖区内企业及有求职需求的劳

动者参加招聘。各区（市）也可根据辖区内企业用工需求情况，拟

定网络招聘方案，会同市就业服务中心、市人才服务中心通过青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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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网、青岛人才网举办区（市）网络招聘专场。

三、发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用工对接。各区（市）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广泛动员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有用工需求的企

业提供招聘服务，符合条件的，按照青人社发〔2020〕4 号文件有

关规定给予职业介绍补贴。对用工需求 50 人以上的企业，各区（市）

要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专项招聘，解决企业急需用工问题。

四、开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入。对用工需求量 50 人以上的企业，

由市、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动将企业招聘信息向劳动

力资源丰富地区定向推送，并协调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开展

有组织的招聘活动。对达成用工意向的，由市、区（市）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协助企业与劳务输出地进行“点对点”人员输送。

五、开展定制运输返岗上岗。对复工复产企业返岗人员以及与

外地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、数量较多、企业难以解决交通出行问题

的，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积极协调当地交通运输部门

为企业提供定制运输包车服务，采取“点对点”“家到厂”服务，

将返岗上岗人员直接运送至用工地，由企业按照当地疫情防控指挥

部有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措施，保障其安全顺利上岗。企业也可根

据市交通运输部门有关规定，自行联系客运企业组织返岗包车。按

照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有关规定，对定

制运输的省内人员，上车前须持有健康通行卡并测温合格后上车，



— 5 —

省外人员须填写健康通行卡并经当地社区（村）盖章证明，测温合

格后上车，到岗后体温检测合格者不要求进行隔离。

六、顶格协调返岗难问题。对在山东省境内连续居住 14 天以

上、没有可疑症状且不属于（或已解除）隔离观察对象的人员，按

照省委新冠肺炎疫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有关规定，由现

住地社区（村）防控小组出具全省统一的健康通行卡，各区（市）

各单位对持卡人员一律予以通行。对青岛辖区内街道、社区、小区

无故拒绝复工复产企业返岗人员回居住地入住，或无故限制企业复

工人员上下班出行等问题，企业可向用工地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反映，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主动靠前、一事

一议，尽快协调解决。对难以协调的，提请当地区（市）党委、政

府出面进行协调，坚决纠正辖区内街道、社区、村委会不加甄别阻

止人员出入的做法，帮助企业尽快解决员工返岗难问题。

七、支持企业员工线上职业培训。疫情防控期间，企业可依托

自有网站或第三方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，对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

训。其中，企业组织新录用人员岗位技能线上培训合格的，按每人

200 元标准给予企业培训补贴。

八、指导企业稳定劳动用工。对因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

的企业，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企业采取与职工

协商调整薪酬、轮岗轮休、缩短工时、在岗培训等方式，稳定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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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位，保持正常生产经营。符合条件的企业，各区（市）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，依法申请执行综合计

算工时工作制，实行集中工作、集中休息方式保持正常生产经营。

九、严明工作纪律。各区（市）要高度重视，统筹安排人员力

量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切实将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地。要压实责任，

主动作为，对工作中不担当、不作为，以及消极应付等问题，要严

格执纪、严肃问责。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0 年 2 月 19 日

（联系人：于文超，电话：85912360）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 2月 19日印发


